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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应急管字〔2022〕44号

独山县应急管理局 独山县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独山县自然灾害人员救助服务标准》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井城街道办事处：

根据《贵州省自然灾害防范与救助管理办法》、贵州省应急

管理厅 贵州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贵州省自然灾害受灾人员救助

服务标准》的通知等文件精神，县应急管理局会同县财政局制定

了《独山县自然灾害受灾人员救助服务标准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独山县自然灾害人员救助服务标准

2.贵州省应急管理厅 贵州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贵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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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自然灾害受灾人员救助服务标准》的通知

独山县财政局 独山县应急管理局

2022 年 12 月 27 日

独山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27 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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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独山县自然灾害受灾人员救助服务标准

受灾人员救助是保障基本民生、促进社会公平、维护社会稳

定。根据《贵州省自然灾害防范与救助管理办法》、贵州省应急

管理厅 贵州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贵州省自然灾害受灾人员救助

服务标准》的通知文件精神，制定独山县自然灾害受灾人员救助

服务标准如下。

一、救助项目

受灾人员救助包括：应急救助、过渡期安置救助、居民住房

恢复重建救助、冬春生活救助。

二、救助对象

基本生活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人员。

三、救助内容及救助标准

（一）应急救助

1.应急生活救助。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

生活救助的人员。包括因自然灾害造成不能在现有住房中居住，

需由政府进行安置并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（含非常住人口）;

一次灾害过程后，住房未受到严重破坏、不需要转移安置，但因

灾造成当下吃穿用等发生临时困难，不能维持正常生活，需要政

府给予临时生活救助的人员（含非常住人口）。救助标准为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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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 20元、救助期限 15天。

2.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。对因灾死亡（失踪）人员（含非

常住人口）家属发放抚慰金。救助标准为每位因灾死亡（失踪）

人员 2万元。

3.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。因干旱灾害造成饮用水、口粮、

衣被等临时生活困难，需政府给予提供生活救助的人员（含非常

住人口）。救助标准为一次灾害过程每人 60元，可根据灾情发展、

受灾人员实际困难实施分类救助、重点救助。

（二）过渡期安置救助

因自然灾害造成住房倒塌或严重损坏，需政府在应急生活救

助阶段结束后、住房恢复重建完成前帮助解决基本生活困难的人

员（含非常住人口）。救助标准为每人每天 20元，救助期限 3个

月（90天）。

（三）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

因自然灾害造成以居住为使用目的基本房屋出现下列情形

之一，靠自身能力无法解决居住问题的家庭。

1.因灾倒塌住房户及严重损坏住房户。指因灾导致基本住房

整体结构塌落，或承重构件多数倾倒或严重损坏，必须进行住房

重建的家庭。对居民住房因洪水浸泡、山体滑坡等原因导致房屋

两面以上墙壁坍塌，或房顶坍塌，或房屋濒于崩溃、倒毁，所有

住房必须进行拆除重建，经审核确认需恢复重建的，对房屋所有

人发放恢复重建补助。补助标准为住房因灾倒塌（含严重受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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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户 2万元。

2.一般损坏住房户。因灾导致基本住房多数承重构件轻微裂

缝，部分明显裂缝；个别非承重构件严重破坏；需一般修理，采

取安全措施后可继续使用房屋，可以认定为“一般损坏住房户”。

补助标准为每户 0.2万元。没有人居住的房屋，或者房屋倒塌、

损坏但另有住房的；因灾倒损的独立厨房、牲畜棚等辅助用房、

活动房、工棚、简易房；不纳入因灾倒损基本住房恢复重建和维

修资金补助范围。

（四）冬春生活救助

冬春生活困难救助对象指本年度因灾住房倒塌或损坏造成

冬春基本生活困难的；本年度因灾农经作物绝收造成冬春基本生

活困难的；本年度因灾造成冬春基本生活困难的；本年度因灾其

他情况造成冬春基本生活困难的。冬春救助原则上以现金救助为

主，物资救助为辅。为当年冬季到次年春季（12月至次年 5月），

因灾造成临时生活困难人员提供基本生活救助。救助标准为口粮

补助每人 150元。

四、因灾临时生活救助标准

灾民临时生活救助，主要指对灾害发生后生活困难需救助的

受灾群众的生活救助，分粮食救助和现金救助两种。

1.粮食救助：因灾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员、过

渡期需生活救助人员，口粮按 1斤/天/人标准给予救助，救助期

限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，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员口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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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助原则上不超过 15天，过渡期需生活救助人员口粮救助原则

上不超过 3个月。

2.现金救助：（1）灾害应急救助按人均 300元给予补助；（2）

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金。60元/人。（3）因灾紧急转移安置和

需紧急生活救助人员、过渡期需生活救助人员，按 20元/天/人

标准救助，救助期限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，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

生活救助人员现金救助原则上不超过 15天，过渡期需生活救助

人员现金救助原则上不超过 3个月。

灾民临时生活救助根据灾情报告和个人申请、村评、镇审、

县定程序办理，粮食救助和现金救助可同时给予。

五、因灾物资补助标准

因灾需临时安置的，按每户 1—2顶救灾帐篷、每人 1床棉

被、每人 2套衣物、每户 2张折叠床、每户 10—20升食用油的

标准给予救助。

物资救助根据灾情报告办理。

以上救助标准如遇特殊情况的，另行研究决定。

六、救助资金申请程序

（一）应急生活救助金、旱灾临时生活困难救助

由受灾群众提出申请或由各镇（街道）统一排查核实后，经

县应急局审定，按救助项目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到人到户，并在

银行转账附言中备注资金用途为“受灾救助补助”。

（二）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、因灾遇难人员家属抚慰、过



— 7 —

渡期生活救助、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

按照“户报、村评（核）、镇审、县定”的程序确定救助对

象，发放救助资金。

户报。受灾人员向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提出申请，或由村

（居）民小组向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提名。

村评（核）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组织对申请、提名对象民主

评议（核实）后确定拟救助对象，并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公示不

少于 7个自然日。经公示无异议，或民主评议确定异议不成立的，

由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将拟救助对象名单、申请或者提名材料、民

主评议（核实）意见、救助对象银行账户等材料报各镇（街道）。

镇审。各镇（街道）审核通过上报材料后，制定救助对象花

名册并公示不少于 3个自然日。经公示无异议，将审核意见和村

（居）民委员会提交材料报县应急局。

县定。县应急局审核确定后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到人到户，

并在银行转账附言中备注资金用途为“受灾救助补助”。

（三）发放公示要求。

县应急局应及时将对象审定、资金发放情况通报各镇（街道），

并在发放对象所在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公示不少于 7个自然日。

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
